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6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依成     

被      告  温志強                   

            廖芳毅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明暉律師

被      告  江煥成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

字第595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16

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温志強、廖芳毅、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温

志強、廖芳毅被訴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無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温志強、廖芳毅有起訴

書所載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嫌、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嫌（起訴法條漏載刑法第213條，惟此部分事實業經

記載於起訴書，見第一審判決第16頁），温志強、廖芳毅與

被告江煥成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

理廢棄物罪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3人此部分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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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判決，改諭知其等無罪（被告等3人被訴涉犯刑法第214條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3款罪嫌，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被告等3人

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共同對主管事務

圖利罪，經原審判決無罪，檢察官就該部分未提起第三審上

訴），固非無見。

二、惟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基礎之證據，雖已調查

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

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審理事實之法院，

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均應一併加以注意，並綜合全

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為

無罪之判決，亦應詳述其全部證據取捨判斷之理由，否則即

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原判決認為被告等3人並無起訴書所指：温志強於民國103年

12月25日至111年4月14日擔任○○縣○○鄉（下稱三灣鄉）

鄉長，廖芳毅係同鄉鄉公所清潔隊隊長，均明知轄內之三灣

鄉衛生掩埋場不得收受事業廢棄物。被告等3人均知江煥成

為錦興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其承攬之「三灣國小108年度辦

理校園操場工程」案刨除之操場PU跑道廢棄物為事業廢棄

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由合法業者清

運，竟共同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温志強於10

9年6月10日，在三灣鄉公所鄉長辦公室與江煥成洽談後，温

志強即強行指示廖芳毅讓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

生掩埋場。廖芳毅遂依温志強指示，於109年7月初，將上開

掩埋場大門備份鑰匙交予江煥成，由江煥成會同不知情之員

工駕駛3.5噸之工程車，分3車次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

該掩埋場內。温志強再推由廖芳毅口頭指示不知情之三灣鄉

公所清潔隊隊員梁家倫，按鄉內露營區代清除一般廢棄物合

約收費標準，於109年7月2日開立「○○縣○○鄉公所廢棄

物清理費繳款書」（下稱繳款書) 於「類別」欄位填載：一

般廢棄物、「其他」欄位：500X50=25000（即每輛子車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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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下同〉500元計價，共50輛次）、金額：2萬5000元等

不實內容後，由江煥成持至三灣鄉農會繳款，將繳款書交付

予三灣國小，辦理工程驗收，足生損害於三灣國小對於工程

驗收及事業廢棄物管理之正確性，並致江煥成得以省去支付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理本案工程PU跑道廢棄物之費

用，因而獲取不法利益計15萬8330元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3款、第4款罪嫌及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嫌。並說明：温志強固於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將本案PU跑道

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前，已收到廖芳毅以Line傳

送，向温志強表示本案PU跑道廢棄物應由廠商自行找專門處

理事業廢棄物之環保公司處理之訊息，被告等3人仍將本案

事業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縱認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

項之規定、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109年2

月10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下稱本案環保署函

釋），可認三灣鄉公所並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

之權限。惟依96年4月20日公告「○○縣○○鄉代處理廢棄

物自治條例」第2條及106年5月17日公告「○○縣○○鄉代

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三灣鄉公所得代處

理、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上開自治條例未違反母法即廢棄

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且迄未經行政院、中央環境衛

生主管機關、縣政府等中央或上級自治團體依地方制度法第

30條第4項函告為無效，則温志強依據上開仍屬有效之自治

條例指示廖芳毅協助江煥成處理、清除本案PU跑道廢棄物，

並依法收取規費，尚難認被告等3人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之主觀犯意。被告等3人係依法為上開行為，且依梁家倫所

證，其係本於過往開立繳款書之經驗，自行決定如何勾選，

並非基於温志強、廖芳毅之指示，尚難認2人有何公務員登

載不實犯行。

四、卷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109年2月17日環廢字第0000

000000號函將本案環保署函釋，鄉(鎮、市）公所並無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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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等情，轉知該縣各鄉鎮

市公所（見第一審卷一第479頁）。再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

已不再對外收垃圾，不能收事業廢棄物，三灣鄉內的垃圾都

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等情，業經廖芳毅、温志強於法務部

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訊問（下稱調詢）時供述在卷、梁家倫

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之證述（分見他卷第121、261、136

頁）。109年6月9日温志強向廖芳毅詢問，錦興土木包工業

所刨除的PU跑道廢料，能否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時，廖芳

毅認為上開廢料是事業廢棄物，不能傾倒於上開掩埋場，以

Line訊息回覆温志強：「PU跑道應請施工商自行找專門處理

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訊息見他卷第127頁），温

志強仍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把PU跑道廢料傾倒於上開掩埋場

等情，亦據温志強、廖芳毅於調詢時分別供述在卷（分見他

卷第125、261頁）。温志強於調詢時供稱，雖廖芳毅有傳送

上開Line訊息，但因為我覺得垃圾量不是很多，我還是要廖

芳毅讓PU跑道廢料丟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我不知道三灣鄉

衛生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見他卷第26

2、265頁）。廖芳毅於調詢時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

收事業廢棄物，但温志強要求我讓錦興土木包工業丟棄，所

以我只好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

業者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我仍依温志強指示，

讓PU跑道廢料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並將掩埋場鑰匙交給

江煥成，自行載運PU跑道廢料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等語（見

他卷第121至122、125頁）。於調詢時再供稱：温志強是直

接叫我讓廠商傾倒，如果要我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

廠商江煥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

000000號簽文（簽文見他卷第301至305頁）內容提到：本隊

係依96年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

定，告知廠商自行逕運廢棄物進場掩埋等語，是因我被約談

後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財說我們有這自治條例，所以我會簽

這個簽文，證明依法有據（見他卷第296至297頁）。梁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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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偵查中證稱，本案繳款書是長官（按即廖芳毅）叫我開

的。他有說幫廠商收垃圾，數據是隊長跟鄉長討論，隊長告

訴我這樣開的，我掩埋場沒有收過事業廢棄物等語（見他卷

第135、136頁）。錦興土木包工業109年5月23日（109)錦第

0523-01號函載：「貳、二、經詢苗栗縣環保局回覆，請自

行與環保者協調處理。…惟本案（即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

廢棄物，本公司遵守法律，依法行政，不違法辦理事業廢棄

物，如胡亂棄置，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語（見偵查卷第

105至107頁）。若果無訛，縱認96年4月20日、106年5月17

日公告之前開三灣鄉有關代清理廢棄物之自治條例（見他卷

第317、323頁）係合法有效存在，然就本案而言，苗栗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既已於109年2月間將本案環保署函釋就鄉

(鎮、市）公所並無得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

限通知三灣鄉公所。温志強、廖芳毅亦知三灣鄉衛生掩埋場

早已不再對外收垃圾，鄉內垃圾都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

温志強亦因廖芳毅之告知，明確知悉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

收事業廢棄物，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應請施工廠商

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等情。温志強已

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

廖芳毅則供稱如果要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江煥

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00號

簽文內容所提及之96年4月20日所定「○○縣○○鄉代處理

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定，係我於111年7月7日被約談後，

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財始悉。再依錦興土木包工業前函文所

載亦可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係建議廠商自行與環保業

者協調處理，與廖芳毅給温志強之回覆相同。江煥成係以廖

芳毅私人提供之三灣鄉衛生掩埋場鑰匙進入該處自行傾倒，

顯非循正常程序為之，事後三灣鄉公所亦無與其情狀相符之

繳款書可供開立等情，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究係依據前揭環

保署函釋為之，亦即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權

限？抑或依上開三灣鄉自治條例為之，並非無疑。若三灣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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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之清理實際上係以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

2目、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項及上開環保局函釋為之，可

否認被告3人主觀上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再依廖芳

毅所證，係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

讓業者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等語，繳款書之內容

確與實際情形不符，而依梁家倫所證，繳款書開立過程確係

依廖芳毅指示開立。原判決未就三灣鄉處理廢棄物之實際情

形詳加調查，再予論斷該地區清理廢棄物適用之法律依據，

並據以判斷被告等3人有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且未

實際審究梁家倫開立本案繳款書之全部過程，遽認本案繳款

書非依温志強、廖芳毅指示開立，均有證據調查未盡、理由

矛盾、不備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違法不當，核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

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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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6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依成      
被      告  温志強                    




            廖芳毅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明暉律師
被      告  江煥成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95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1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温志強、廖芳毅、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温志強、廖芳毅被訴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無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温志強、廖芳毅有起訴書所載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嫌、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起訴法條漏載刑法第213條，惟此部分事實業經記載於起訴書，見第一審判決第16頁），温志強、廖芳毅與被告江煥成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3人此部分之有罪判決，改諭知其等無罪（被告等3人被訴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罪嫌，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被告等3人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共同對主管事務圖利罪，經原審判決無罪，檢察官就該部分未提起第三審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基礎之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均應一併加以注意，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為無罪之判決，亦應詳述其全部證據取捨判斷之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原判決認為被告等3人並無起訴書所指：温志強於民國103年12月25日至111年4月14日擔任○○縣○○鄉（下稱三灣鄉）鄉長，廖芳毅係同鄉鄉公所清潔隊隊長，均明知轄內之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得收受事業廢棄物。被告等3人均知江煥成為錦興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其承攬之「三灣國小108年度辦理校園操場工程」案刨除之操場PU跑道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由合法業者清運，竟共同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温志強於109年6月10日，在三灣鄉公所鄉長辦公室與江煥成洽談後，温志強即強行指示廖芳毅讓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廖芳毅遂依温志強指示，於109年7月初，將上開掩埋場大門備份鑰匙交予江煥成，由江煥成會同不知情之員工駕駛3.5噸之工程車，分3車次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該掩埋場內。温志強再推由廖芳毅口頭指示不知情之三灣鄉公所清潔隊隊員梁家倫，按鄉內露營區代清除一般廢棄物合約收費標準，於109年7月2日開立「○○縣○○鄉公所廢棄物清理費繳款書」（下稱繳款書) 於「類別」欄位填載：一般廢棄物、「其他」欄位：500X50=25000（即每輛子車以新臺幣〈下同〉500元計價，共50輛次）、金額：2萬5000元等不實內容後，由江煥成持至三灣鄉農會繳款，將繳款書交付予三灣國小，辦理工程驗收，足生損害於三灣國小對於工程驗收及事業廢棄物管理之正確性，並致江煥成得以省去支付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理本案工程PU跑道廢棄物之費用，因而獲取不法利益計15萬8330元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罪嫌及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並說明：温志強固於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前，已收到廖芳毅以Line傳送，向温志強表示本案PU跑道廢棄物應由廠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之環保公司處理之訊息，被告等3人仍將本案事業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縱認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109年2月10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下稱本案環保署函釋），可認三灣鄉公所並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惟依96年4月20日公告「○○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2條及106年5月17日公告「○○縣○○鄉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三灣鄉公所得代處理、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上開自治條例未違反母法即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且迄未經行政院、中央環境衛生主管機關、縣政府等中央或上級自治團體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4項函告為無效，則温志強依據上開仍屬有效之自治條例指示廖芳毅協助江煥成處理、清除本案PU跑道廢棄物，並依法收取規費，尚難認被告等3人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主觀犯意。被告等3人係依法為上開行為，且依梁家倫所證，其係本於過往開立繳款書之經驗，自行決定如何勾選，並非基於温志強、廖芳毅之指示，尚難認2人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
四、卷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109年2月17日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將本案環保署函釋，鄉(鎮、市）公所並無得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等情，轉知該縣各鄉鎮市公所（見第一審卷一第479頁）。再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已不再對外收垃圾，不能收事業廢棄物，三灣鄉內的垃圾都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等情，業經廖芳毅、温志強於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訊問（下稱調詢）時供述在卷、梁家倫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之證述（分見他卷第121、261、136 頁）。109年6月9日温志強向廖芳毅詢問，錦興土木包工業所刨除的PU跑道廢料，能否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時，廖芳毅認為上開廢料是事業廢棄物，不能傾倒於上開掩埋場，以Line訊息回覆温志強：「PU跑道應請施工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訊息見他卷第127頁），温志強仍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把PU跑道廢料傾倒於上開掩埋場等情，亦據温志強、廖芳毅於調詢時分別供述在卷（分見他卷第125、261頁）。温志強於調詢時供稱，雖廖芳毅有傳送上開Line訊息，但因為我覺得垃圾量不是很多，我還是要廖芳毅讓PU跑道廢料丟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我不知道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見他卷第262、265頁）。廖芳毅於調詢時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收事業廢棄物，但温志強要求我讓錦興土木包工業丟棄，所以我只好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業者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我仍依温志強指示，讓PU跑道廢料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並將掩埋場鑰匙交給江煥成，自行載運PU跑道廢料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等語（見他卷第121至122、125頁）。於調詢時再供稱：温志強是直接叫我讓廠商傾倒，如果要我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江煥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00號簽文（簽文見他卷第301至305頁）內容提到：本隊係依96年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定，告知廠商自行逕運廢棄物進場掩埋等語，是因我被約談後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財說我們有這自治條例，所以我會簽這個簽文，證明依法有據（見他卷第296至297頁）。梁家倫於偵查中證稱，本案繳款書是長官（按即廖芳毅）叫我開的。他有說幫廠商收垃圾，數據是隊長跟鄉長討論，隊長告訴我這樣開的，我掩埋場沒有收過事業廢棄物等語（見他卷第135、136頁）。錦興土木包工業109年5月23日（109)錦第0523-01號函載：「貳、二、經詢苗栗縣環保局回覆，請自行與環保者協調處理。…惟本案（即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本公司遵守法律，依法行政，不違法辦理事業廢棄物，如胡亂棄置，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語（見偵查卷第105至107頁）。若果無訛，縱認96年4月20日、106年5月17日公告之前開三灣鄉有關代清理廢棄物之自治條例（見他卷第317、323頁）係合法有效存在，然就本案而言，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既已於109年2月間將本案環保署函釋就鄉(鎮、市）公所並無得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通知三灣鄉公所。温志強、廖芳毅亦知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已不再對外收垃圾，鄉內垃圾都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温志強亦因廖芳毅之告知，明確知悉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收事業廢棄物，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應請施工廠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等情。温志強已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廖芳毅則供稱如果要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江煥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00號簽文內容所提及之96年4月20日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定，係我於111年7月7日被約談後，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財始悉。再依錦興土木包工業前函文所載亦可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係建議廠商自行與環保業者協調處理，與廖芳毅給温志強之回覆相同。江煥成係以廖芳毅私人提供之三灣鄉衛生掩埋場鑰匙進入該處自行傾倒，顯非循正常程序為之，事後三灣鄉公所亦無與其情狀相符之繳款書可供開立等情，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究係依據前揭環保署函釋為之，亦即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權限？抑或依上開三灣鄉自治條例為之，並非無疑。若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實際上係以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項及上開環保局函釋為之，可否認被告3人主觀上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再依廖芳毅所證，係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業者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等語，繳款書之內容確與實際情形不符，而依梁家倫所證，繳款書開立過程確係依廖芳毅指示開立。原判決未就三灣鄉處理廢棄物之實際情形詳加調查，再予論斷該地區清理廢棄物適用之法律依據，並據以判斷被告等3人有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且未實際審究梁家倫開立本案繳款書之全部過程，遽認本案繳款書非依温志強、廖芳毅指示開立，均有證據調查未盡、理由矛盾、不備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法不當，核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6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依成      
被      告  温志強                    


            廖芳毅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明暉律師
被      告  江煥成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
字第595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16
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温志強、廖芳毅、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温
志強、廖芳毅被訴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無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温志強、廖芳毅有起訴
    書所載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嫌、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嫌（起訴法條漏載刑法第213條，惟此部分事實業經
    記載於起訴書，見第一審判決第16頁），温志強、廖芳毅與
    被告江煥成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
    理廢棄物罪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3人此部分之有
    罪判決，改諭知其等無罪（被告等3人被訴涉犯刑法第214條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3款罪嫌，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被告等3人
    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共同對主管事務
    圖利罪，經原審判決無罪，檢察官就該部分未提起第三審上
    訴），固非無見。
二、惟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基礎之證據，雖已調查
    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
    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審理事實之法院，
    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均應一併加以注意，並綜合全
    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為
    無罪之判決，亦應詳述其全部證據取捨判斷之理由，否則即
    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原判決認為被告等3人並無起訴書所指：温志強於民國103年
    12月25日至111年4月14日擔任○○縣○○鄉（下稱三灣鄉）鄉長
    ，廖芳毅係同鄉鄉公所清潔隊隊長，均明知轄內之三灣鄉衛
    生掩埋場不得收受事業廢棄物。被告等3人均知江煥成為錦
    興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其承攬之「三灣國小108年度辦理校
    園操場工程」案刨除之操場PU跑道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應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由合法業者清運，竟共
    同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温志強於109年6月10
    日，在三灣鄉公所鄉長辦公室與江煥成洽談後，温志強即強
    行指示廖芳毅讓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
    。廖芳毅遂依温志強指示，於109年7月初，將上開掩埋場大
    門備份鑰匙交予江煥成，由江煥成會同不知情之員工駕駛3.
    5噸之工程車，分3車次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該掩埋場
    內。温志強再推由廖芳毅口頭指示不知情之三灣鄉公所清潔
    隊隊員梁家倫，按鄉內露營區代清除一般廢棄物合約收費標
    準，於109年7月2日開立「○○縣○○鄉公所廢棄物清理費繳款
    書」（下稱繳款書) 於「類別」欄位填載：一般廢棄物、「
    其他」欄位：500X50=25000（即每輛子車以新臺幣〈下同〉50
    0元計價，共50輛次）、金額：2萬5000元等不實內容後，由
    江煥成持至三灣鄉農會繳款，將繳款書交付予三灣國小，辦
    理工程驗收，足生損害於三灣國小對於工程驗收及事業廢棄
    物管理之正確性，並致江煥成得以省去支付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清理本案工程PU跑道廢棄物之費用，因而獲取不
    法利益計15萬8330元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
    款罪嫌及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並說明：温志
    強固於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
    鄉衛生掩埋場前，已收到廖芳毅以Line傳送，向温志強表示
    本案PU跑道廢棄物應由廠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之環
    保公司處理之訊息，被告等3人仍將本案事業廢棄物傾倒於
    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縱認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
    第2目、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改制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109年2月10日環署廢字第0
    000000000號函釋（下稱本案環保署函釋），可認三灣鄉公
    所並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惟依96年4
    月20日公告「○○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2條及106
    年5月17日公告「○○縣○○鄉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4
    條規定，三灣鄉公所得代處理、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上開
    自治條例未違反母法即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且
    迄未經行政院、中央環境衛生主管機關、縣政府等中央或上
    級自治團體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4項函告為無效，則温志
    強依據上開仍屬有效之自治條例指示廖芳毅協助江煥成處理
    、清除本案PU跑道廢棄物，並依法收取規費，尚難認被告等
    3人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主觀犯意。被告等3人係依法為
    上開行為，且依梁家倫所證，其係本於過往開立繳款書之經
    驗，自行決定如何勾選，並非基於温志強、廖芳毅之指示，
    尚難認2人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
四、卷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109年2月17日環廢字第0000
    000000號函將本案環保署函釋，鄉(鎮、市）公所並無得受
    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等情，轉知該縣各鄉鎮
    市公所（見第一審卷一第479頁）。再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
    已不再對外收垃圾，不能收事業廢棄物，三灣鄉內的垃圾都
    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等情，業經廖芳毅、温志強於法務部
    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訊問（下稱調詢）時供述在卷、梁家倫
    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之證述（分見他卷第121、261、136 頁）
    。109年6月9日温志強向廖芳毅詢問，錦興土木包工業所刨
    除的PU跑道廢料，能否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時，廖芳毅認
    為上開廢料是事業廢棄物，不能傾倒於上開掩埋場，以Line
    訊息回覆温志強：「PU跑道應請施工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
    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訊息見他卷第127頁），温志強
    仍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把PU跑道廢料傾倒於上開掩埋場等情
    ，亦據温志強、廖芳毅於調詢時分別供述在卷（分見他卷第
    125、261頁）。温志強於調詢時供稱，雖廖芳毅有傳送上開
    Line訊息，但因為我覺得垃圾量不是很多，我還是要廖芳毅
    讓PU跑道廢料丟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我不知道三灣鄉衛生
    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見他卷第262、2
    65頁）。廖芳毅於調詢時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收事
    業廢棄物，但温志強要求我讓錦興土木包工業丟棄，所以我
    只好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業者
    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我仍依温志強指示，讓PU
    跑道廢料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並將掩埋場鑰匙交給江煥
    成，自行載運PU跑道廢料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等語（見他卷
    第121至122、125頁）。於調詢時再供稱：温志強是直接叫
    我讓廠商傾倒，如果要我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
    江煥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
    00號簽文（簽文見他卷第301至305頁）內容提到：本隊係依
    96年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定，告知
    廠商自行逕運廢棄物進場掩埋等語，是因我被約談後詢問資
    深承辦人張新財說我們有這自治條例，所以我會簽這個簽文
    ，證明依法有據（見他卷第296至297頁）。梁家倫於偵查中
    證稱，本案繳款書是長官（按即廖芳毅）叫我開的。他有說
    幫廠商收垃圾，數據是隊長跟鄉長討論，隊長告訴我這樣開
    的，我掩埋場沒有收過事業廢棄物等語（見他卷第135、136
    頁）。錦興土木包工業109年5月23日（109)錦第0523-01號
    函載：「貳、二、經詢苗栗縣環保局回覆，請自行與環保者
    協調處理。…惟本案（即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本
    公司遵守法律，依法行政，不違法辦理事業廢棄物，如胡亂
    棄置，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語（見偵查卷第105至107頁
    ）。若果無訛，縱認96年4月20日、106年5月17日公告之前
    開三灣鄉有關代清理廢棄物之自治條例（見他卷第317、323
    頁）係合法有效存在，然就本案而言，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
    局既已於109年2月間將本案環保署函釋就鄉(鎮、市）公所
    並無得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通知三灣鄉公
    所。温志強、廖芳毅亦知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已不再對外收
    垃圾，鄉內垃圾都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温志強亦因廖芳
    毅之告知，明確知悉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收事業廢棄物，
    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應請施工廠商自行找專門處理
    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等情。温志強已供稱三灣鄉衛生
    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廖芳毅則供稱如
    果要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江煥成進場。三灣鄉
    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00號簽文內容所提及
    之96年4月20日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
    規定，係我於111年7月7日被約談後，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
    財始悉。再依錦興土木包工業前函文所載亦可知，苗栗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係建議廠商自行與環保業者協調處理，與廖芳
    毅給温志強之回覆相同。江煥成係以廖芳毅私人提供之三灣
    鄉衛生掩埋場鑰匙進入該處自行傾倒，顯非循正常程序為之
    ，事後三灣鄉公所亦無與其情狀相符之繳款書可供開立等情
    ，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究係依據前揭環保署函釋為之，亦即
    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權限？抑或依上開三灣鄉
    自治條例為之，並非無疑。若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實際上係
    以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同法施行細則第1
    1條第3項及上開環保局函釋為之，可否認被告3人主觀上無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再依廖芳毅所證，係讓錦興土木
    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業者繳交2萬5000元
    的廢棄物清理費等語，繳款書之內容確與實際情形不符，而
    依梁家倫所證，繳款書開立過程確係依廖芳毅指示開立。原
    判決未就三灣鄉處理廢棄物之實際情形詳加調查，再予論斷
    該地區清理廢棄物適用之法律依據，並據以判斷被告等3人
    有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且未實際審究梁家倫開立本
    案繳款書之全部過程，遽認本案繳款書非依温志強、廖芳毅
    指示開立，均有證據調查未盡、理由矛盾、不備之違誤。檢
    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法不當，核為有理由
    ，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廷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462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林依成      
被      告  温志強                    


            廖芳毅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明暉律師
被      告  江煥成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595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1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温志強、廖芳毅、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温志強、廖芳毅被訴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無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理  由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温志強、廖芳毅有起訴書所載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嫌、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起訴法條漏載刑法第213條，惟此部分事實業經記載於起訴書，見第一審判決第16頁），温志強、廖芳毅與被告江煥成共同涉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3人此部分之有罪判決，改諭知其等無罪（被告等3人被訴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江煥成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罪嫌，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確定；被告等3人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共同對主管事務圖利罪，經原審判決無罪，檢察官就該部分未提起第三審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基礎之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均應一併加以注意，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定其取捨而為判斷；倘為無罪之判決，亦應詳述其全部證據取捨判斷之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原判決認為被告等3人並無起訴書所指：温志強於民國103年12月25日至111年4月14日擔任○○縣○○鄉（下稱三灣鄉）鄉長，廖芳毅係同鄉鄉公所清潔隊隊長，均明知轄內之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得收受事業廢棄物。被告等3人均知江煥成為錦興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其承攬之「三灣國小108年度辦理校園操場工程」案刨除之操場PU跑道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由合法業者清運，竟共同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聯絡，温志強於109年6月10日，在三灣鄉公所鄉長辦公室與江煥成洽談後，温志強即強行指示廖芳毅讓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廖芳毅遂依温志強指示，於109年7月初，將上開掩埋場大門備份鑰匙交予江煥成，由江煥成會同不知情之員工駕駛3.5噸之工程車，分3車次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該掩埋場內。温志強再推由廖芳毅口頭指示不知情之三灣鄉公所清潔隊隊員梁家倫，按鄉內露營區代清除一般廢棄物合約收費標準，於109年7月2日開立「○○縣○○鄉公所廢棄物清理費繳款書」（下稱繳款書) 於「類別」欄位填載：一般廢棄物、「其他」欄位：500X50=25000（即每輛子車以新臺幣〈下同〉500元計價，共50輛次）、金額：2萬5000元等不實內容後，由江煥成持至三灣鄉農會繳款，將繳款書交付予三灣國小，辦理工程驗收，足生損害於三灣國小對於工程驗收及事業廢棄物管理之正確性，並致江煥成得以省去支付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理本案工程PU跑道廢棄物之費用，因而獲取不法利益計15萬8330元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罪嫌及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並說明：温志強固於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將本案PU跑道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前，已收到廖芳毅以Line傳送，向温志強表示本案PU跑道廢棄物應由廠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之環保公司處理之訊息，被告等3人仍將本案事業廢棄物傾倒於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縱認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109年2月10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下稱本案環保署函釋），可認三灣鄉公所並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惟依96年4月20日公告「○○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2條及106年5月17日公告「○○縣○○鄉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三灣鄉公所得代處理、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上開自治條例未違反母法即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且迄未經行政院、中央環境衛生主管機關、縣政府等中央或上級自治團體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4項函告為無效，則温志強依據上開仍屬有效之自治條例指示廖芳毅協助江煥成處理、清除本案PU跑道廢棄物，並依法收取規費，尚難認被告等3人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主觀犯意。被告等3人係依法為上開行為，且依梁家倫所證，其係本於過往開立繳款書之經驗，自行決定如何勾選，並非基於温志強、廖芳毅之指示，尚難認2人有何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
四、卷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109年2月17日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將本案環保署函釋，鄉(鎮、市）公所並無得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等情，轉知該縣各鄉鎮市公所（見第一審卷一第479頁）。再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已不再對外收垃圾，不能收事業廢棄物，三灣鄉內的垃圾都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等情，業經廖芳毅、温志強於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訊問（下稱調詢）時供述在卷、梁家倫於偵查中亦為相同之證述（分見他卷第121、261、136 頁）。109年6月9日温志強向廖芳毅詢問，錦興土木包工業所刨除的PU跑道廢料，能否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時，廖芳毅認為上開廢料是事業廢棄物，不能傾倒於上開掩埋場，以Line訊息回覆温志強：「PU跑道應請施工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訊息見他卷第127頁），温志強仍指示廖芳毅讓江煥成把PU跑道廢料傾倒於上開掩埋場等情，亦據温志強、廖芳毅於調詢時分別供述在卷（分見他卷第125、261頁）。温志強於調詢時供稱，雖廖芳毅有傳送上開Line訊息，但因為我覺得垃圾量不是很多，我還是要廖芳毅讓PU跑道廢料丟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我不知道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見他卷第262、265頁）。廖芳毅於調詢時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收事業廢棄物，但温志強要求我讓錦興土木包工業丟棄，所以我只好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業者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我仍依温志強指示，讓PU跑道廢料丟倒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並將掩埋場鑰匙交給江煥成，自行載運PU跑道廢料到三灣鄉衛生掩埋場等語（見他卷第121至122、125頁）。於調詢時再供稱：温志強是直接叫我讓廠商傾倒，如果要我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江煥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00號簽文（簽文見他卷第301至305頁）內容提到：本隊係依96年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定，告知廠商自行逕運廢棄物進場掩埋等語，是因我被約談後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財說我們有這自治條例，所以我會簽這個簽文，證明依法有據（見他卷第296至297頁）。梁家倫於偵查中證稱，本案繳款書是長官（按即廖芳毅）叫我開的。他有說幫廠商收垃圾，數據是隊長跟鄉長討論，隊長告訴我這樣開的，我掩埋場沒有收過事業廢棄物等語（見他卷第135、136頁）。錦興土木包工業109年5月23日（109)錦第0523-01號函載：「貳、二、經詢苗栗縣環保局回覆，請自行與環保者協調處理。…惟本案（即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本公司遵守法律，依法行政，不違法辦理事業廢棄物，如胡亂棄置，將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語（見偵查卷第105至107頁）。若果無訛，縱認96年4月20日、106年5月17日公告之前開三灣鄉有關代清理廢棄物之自治條例（見他卷第317、323頁）係合法有效存在，然就本案而言，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既已於109年2月間將本案環保署函釋就鄉(鎮、市）公所並無得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權限通知三灣鄉公所。温志強、廖芳毅亦知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早已不再對外收垃圾，鄉內垃圾都是送到竹南焚化廠處理，温志強亦因廖芳毅之告知，明確知悉三灣鄉衛生掩埋場不能收事業廢棄物，PU跑道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應請施工廠商自行找專門處理事業廢棄物的環保公司處理等情。温志強已供稱三灣鄉衛生掩埋場有沒有訂定管理規則，要問廖芳毅，廖芳毅則供稱如果要依規定辦理，就不可能同意讓廠商江煥成進場。三灣鄉公所111年7月14日三鄉清字第0000000000號簽文內容所提及之96年4月20日所定「○○縣○○鄉代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之規定，係我於111年7月7日被約談後，詢問資深承辦人張新財始悉。再依錦興土木包工業前函文所載亦可知，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係建議廠商自行與環保業者協調處理，與廖芳毅給温志強之回覆相同。江煥成係以廖芳毅私人提供之三灣鄉衛生掩埋場鑰匙進入該處自行傾倒，顯非循正常程序為之，事後三灣鄉公所亦無與其情狀相符之繳款書可供開立等情，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究係依據前揭環保署函釋為之，亦即無受事業委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權限？抑或依上開三灣鄉自治條例為之，並非無疑。若三灣鄉廢棄物之清理實際上係以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3項及上開環保局函釋為之，可否認被告3人主觀上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再依廖芳毅所證，係讓錦興土木包工業比照垃圾代清除合約來處理，讓業者繳交2萬5000元的廢棄物清理費等語，繳款書之內容確與實際情形不符，而依梁家倫所證，繳款書開立過程確係依廖芳毅指示開立。原判決未就三灣鄉處理廢棄物之實際情形詳加調查，再予論斷該地區清理廢棄物適用之法律依據，並據以判斷被告等3人有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且未實際審究梁家倫開立本案繳款書之全部過程，遽認本案繳款書非依温志強、廖芳毅指示開立，均有證據調查未盡、理由矛盾、不備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法不當，核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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